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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
 

浩園的土葬政策  

 
 
 

背景  
 
 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議 員 就 有 關 浩 園 的

土葬政策進行討論，並促請當局：  
 

( a )  提供二零零一至零五年的殉職公務員數目；以及  
 
( b )  經 考 慮 職 方 的 意 見 ， 特 別 是 有 關 以 “ 英 勇 行 為 ” 作 為 六 年 撿

掘 骸 骨 政 策 的 豁 免 準 則 的 看 法 ， 重 新 研 究 應 否 准 許 所 有 殉 職

公務員在浩園永久土葬，以誌其公職上的傑出貢獻。  
 
2 .   本文件應議員要求，提供 ( a )項所述資料，並就 ( b )項作出回應。 
 
 
殉職公務員數目  
 
3 .   二零零一至零五年間，共有 13 名公務員因公殉職。當中 12
人安葬於浩園，餘下 1 人 按 其 家 屬 意 願 在 別 處 安 葬 。 詳 細 資 料 ， 載

於附件。  
 
 
在浩園永久土葬  
 
4 .   當 局 已 重 新 詳 細 研 究 議 員 的 意 見 。 正 如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六

月十九日委員會會議上所解釋，當局受到若干限制，當中包括：   
 
 

kwyip

http://www.csb.gov.hk/tc_chi/info/files/paper060711c_a.pdf


(a )  浩 園 屬 於 和 合 石 公 眾 墳 場 的 一 部 分 ， 因 此 現 行 適 用 於 所 有 公

眾 墳 場 的 六 年 撿 掘 骸 骨 政 策 亦 適 用 於 該 處 的 土 葬 遺 骸 。 根 據

法 律 意 見 ， 除 非 准 許 殉 職 公 務 員 在 浩 園 永 久 土 葬 的 建 議 可 擴

及 非 公 務 員 人 士 （ 即 該 些 人 士 如 因 公 殉 職 ， 同 樣 獲 准 在 公 眾

墳場永久土葬），否則很可能構成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第二十二

條 所 指 的 歧 視 ， 該 法 案 亦 包 含 了 《 公 民 權 利 和 政 治 權 利 國 際

公 約 》（《 國 際 公 約 》） 的 相 關 條 文 。《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二 十 六 條

禁 止 任 何 歧 視 ， 並 保 證 人 人 享 有 有 效 的 保 護 ， 以 防 因 種 族 、

宗 教 、 民 族 本 源 、 出 生 或 其 他 身 分 而 生 的 歧 視 。 因 此 ， 按 死

者 生 前 的 職 業 而 對 其 土 葬 於 公 眾 墳 場 的 骸 骨 作 不 同 處 理 ， 可

能違反《國際公約》第二十六條。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三 十 九 條 訂 明 ，

《國際公約》的有關條文在香港繼續有效。  
  
(b )  由於土地匱乏，政府一直貫徹其政策，鼓 勵 以 火 化 代 替 土 葬 。

自 一 九 七 六 年 起，政 府 根 據 行 政 會 議（ 前 稱 行 政 局 ）的 決 定 ，

已 停 止 處 理 准 許 永 久 土 葬 的 私 人 墳 場 的 劃 設 申 請 。 當 局 如 劃

定 用 地 作 為 永 久 土 葬 殉 職 公 務 員 的 私 人 墳 場 ， 則 會 違 反 政 府

的 既 定 政 策 。 當 局 若 這 樣 做 ， 將 難 以 拒 絕 其 他 機 構 為 永 久 土

葬 其 他 殉 職 人 士 而 提 出 劃 設 私 人 墳 場 的 申 請 ， 而 接 納 該 等 申

請，又會違反政府鼓勵火化的政策目的；以及  
  
( c )  至 於 何 謂 “ 英 勇 行 為 ” ， 行 政 會 議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建 議 ， 英 勇

行 為 應 以 獲 行 政 長 官 按 授 勳 評 審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頒 發 英 勇 勳 章

為 準 。 這 提 供 了 有 關 准 許 永 久 土 葬 的 客 觀 準 則 ， 不 論 受 葬 人

是否公務員。  
 
5 .   基 於 以 上 原 因 ， 當 局 未 能 接 納 有 關 要 求 ， 准 許 所 有 殉 職 公 務

員 在 浩 園 永 久 土 葬 。 我 們 希 望 議 員 明 白 ， 任 何 新 準 則 除 了 必 須 客 觀

之外，還須符合上文第 4 ( a )段所述的法律考慮因素，以及上文第 4 ( b )
段所載政府在墳場管理方面的政策。  
 
 
 
 
公務員事務局  
二零零六年七月  
 




